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2 日（第 203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 

 

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並自 111 年

10 月 14 日生效。(本部人事處 111 年 10 月 19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10102046

號書函) 

 

 

一、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1 年 9 月 23 日修正發布「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

額配置準則」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三。（本部 111 年 10 月 5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110096810 號書函） 

二、檢送「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8 項規定

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流程」1 份，爾後本部所屬學校遇類此案件請依處理

流程所定程序依限辦理。（本部 111 年 10 月 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3261號函） 

三、考試院於 111 年 10 月 6 日修正發布「職務列等表」說明。（本部 111 年 10

月 1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0958 號書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 年 10 月 14 日總處培字第 1110022140 號函以，現

職公務員赴中國大陸參加司法考試及法院實習，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及

司法院釋字第 618 號解釋揭櫫公務員對國家之忠誠義務未符，仍不宜為之。

（本部 111年 10月 1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1801號書函） 

五、行政院 111 年 10 月 19 日院授人組字第 11120014761 號令修正發布「中央政

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本部 111 年 10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

第 1110103164 號書函）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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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 年 10 月 28 日總處培字第 11130294741 號函以，為

兼顧機關首長用人權及公務人員任職權益之保障，各機關對於他機關指名商

調現職人員時，如無特殊情形或正當理由，宜尊重當事人調職意願。（本部

111年 11 月 3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7053 號書函） 

七、考試院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本部 111 年 11 月 1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9576號書函） 

八、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1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發布「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

標準」第 6 條條文。(本部 111 年 11 月 2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16355 號

函) 

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曾任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之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及性質相近之服務年資，為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經本部認

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其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認定基準

，分別比照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及第 6 條規定辦理。（本部 111 年 11 月 3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351A號令） 

十、修正「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職員職務遷調實施要點」，名稱並修正為「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職務遷調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本部

111年 12 月 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768 號函） 

十一、行政院訂定「強化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公立學校公務人員定期遷調參

考原則」，並自 111 年 11 月 18 日生效，請各機關（構）學校依上開規定

定期盤點檢討並訂定相關機制，據以落實。（本部 111 年 12 月 21 日臺教

人（二）字第 1110114617 號書函） 

 

 

一、本部所屬機關（構）學校首長出國差假案件，依本部 94 年 2 月 1 日台人（

二）字第 0940009684 號函規定，除赴港澳及大陸地區、立法院預算審議期

間仍需報本部核定外，餘由機關學校自行依相關規定登記備查。(本部 111

年 11月 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3586 號書函) 

二、考量差勤管理係屬機關內部管理事項，爰本部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同仁

出國請假規定如有非因公出國之需求（如：旅遊、探親等），請各機關（構

）衡酌防疫政策及人力運用，本權責決定。(本部 111 年 11 月 8 日臺教人(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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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 1114203586B 號書函) 

三、銓敘部修正發布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第 12 點、第 15 點、第 24 點修正條文。（本部 111 年 11 月 14 日臺教人

(三)字第 1110111486 號書函） 

四、公立中小學教師任職前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

年資，得採計為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之休假年資（不含經折抵教育實習之

試用教師、代課及代理教師年資），並溯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另有關

本部 107 年 3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020530B 號令有關「本部 104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19125 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部分，

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廢止。（本部 111 年 11 月 1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9830A號令釋） 

五、為端正公務紀律，並落實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以下簡稱本判

決）意旨，各機關（構）學校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等規

定，辦理違失人員懲處事宜，且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為

進一步落實本判決意旨，並避免同時或先後進行懲處與懲戒兩種程序，各機

關針對人員違失行為，除涉酒後肇事及違失情節重大，有依公務員懲戒法免

除職務、撤職或休職之虞，依現行方式處置外，依行政懲處原則處置。（本

部 111年 11月 24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15056 號） 

六、銓敘部 104 年 8 月 6 日部法一字第 1044005116 號函及 106 年 11 月 17 日部

法一字第 10642836631 號函就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有關經

營商業限制之 11 種態樣，僅為原則性歸納，係作為各機關(構)學校衡處個

案之參考，非謂公務員違反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僅以該 2 函列舉者為限，

是無論是否符合該認定態樣或其餘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之情事，應由權責機

關(構)學校本於權責依法審認及處理。上開銓敘部 104 年 8 月 6 日函附認定

標準及處理原則，爰停止適用。（本部 111 年 12 月 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17999號書函） 

七、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者，係保留本職職缺於原辦公時間轉從事各該

留職停薪事由，其留職停薪期間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且

毋須依服務法第 15 條規定經權責機關同意或備查，惟權責機關應依留停辦

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就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審究有無原留職停薪原因消失之

情形。又各該專業管理法律對於兼任公務(人)員另有禁止規定者，仍應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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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為之；且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仍不得違反

服務法第 5 條至第 7 條、第 14 條等相關規定。（本部 111 年 12 月 15 日臺

教人(三)字第 1110121859 號函） 

八、為落實數位政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新增服務獎章證書電子化服務，自

上線日起，經各主管機關於「A6：服務獎章線上請頒及檢核系統」核頒之服

務獎章，該系統將自動產製電子服務獎章證書，並可於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

務網（MyData）查詢；公務人員如有需要，可至 MyData 系統經驗證身分後

進行下載留存。（本部 111 年 12 月 2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25346 號書

函） 

九、行政院訂定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

法」，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部 111 年 12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26576號書函) 

十、行政院訂定發布「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本部 111 年 12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26617 號書函) 

十一、公立學校教師親屬為解剖教學之大體老師，並有逾百日期限，未執行之喪

假，得由服務機關斟酌其辦理喪葬事宜之實際需要於應給之喪假日數範圍

內，覈實認定給假。（本部 111 年 12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27400

號函） 

十二、訂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表」，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1 年 12 月 2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4160號書函) 

 

 

一、行政院訂定「一百十年一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自 111

年 11 月 16 日生效。(本部 111 年 11 月 2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13597 號

號書函) 

二、有關 111 年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金發給補充規定。(本部 111

年 11月 24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4203762 號書函)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於民國 111 年 9 月 22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1 年 10 月 6 日臺教人(四)字第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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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97634書函) 

四、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民國 111 年

9 月 23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1 年 10 月 2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1349 號

書函) 

五、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民國 111 年 9 月 23 日修正發布，請查照並配合辦理。（本部 111 年 10 月 2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4844 號書函） 

六、銓敘部以 111 年 10 月 13 日部退三字第 11154934702 號函補充說明關於受理

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所屬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或資遣之控管程序一案。(本

部 111年 10月 18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1350 號書函) 

七、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施行後，其中第

109 條規定退休教職員再任停發月退休金及優惠存款相關應配合辦理事宜。

（本部 111 年 10 月 2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1349A 號書函、111 年 10 月

28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4844A 號書函） 

八、銓敘部以 111 年 11 月 24 日部退一字第 11155118892 號函檢送該部民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部退一字第 11155118891 號令暨其附表影本及「廢止（停止適

用）銓敘部相關解釋一覽表」各 1 份。(本部 111 年 12 月 8 日臺教人(四)字

第 1110116417 號書函) 

九、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委員會與第一商業銀行、合作金庫商業銀行

合作辦理之「參加退撫基金人員指定用途貸款」，延長申請期限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部 111 年 12 月 2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27570 號

書函）。 

 

 

一、為確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金之循環運作安全，各機關應確實依「中央

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離職人員貸款清償作業。（本部

111年 10 月 2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03044 號書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23~2025 年「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特約醫療

機構及其規劃辦理之健檢方案。（本部 111 年 11 月 28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16867號書函） 

三、有關 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其中「國內外旅遊

勞動權益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2 日（第 203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6 

 

」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延長辦理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本部 111年 12月 1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23083 號書函） 

四、檢送 112 年度公務人員「每月一書」暨延伸閱讀專書優惠購書方案。（本部

111年 12 月 28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28630號書函） 

五、「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第 3 條、第 8 條、第

9 條，業經行政院於 111 年 11 月 7 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1130288501 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111 年 11月 10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09980 號書函） 

六、為強化公務人員英語力，國家發展委員會委外製作 CLIL 英語數位學習資源

，陸續上架於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一案，請協助公告推廣，並鼓勵所屬同

仁學習及填寫課程回饋問卷。（111 年 11 月 22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14379號書函） 

七、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印之「公務人員培訓法規彙編」電子檔業

置於該會全球資訊網首頁／資訊專區／文件典藏／出版品項下，請自行下載

運用。（111年 11 月 29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14981A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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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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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310％)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金機動利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1.33%)，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0年至 112年「闔家安康」，由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含各機關派駐海

外人員、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洽詢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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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金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金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臨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 

5 
全國公教員工 

旅遊平安卡 

108年至111年「全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承作，其中「國內外旅遊」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延長辦理至112

年6月30日止。方案說明如下： 

一、延長辦理期間： 111年 7月 1日至 112年 6 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含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其眷屬。 

三、「國內外旅遊」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含意外身故給付、意外失

能給付、傷害醫療給付（實支實付）及個人賠償責任、劫持事

故慰問金保險。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https://www.fubon.com/h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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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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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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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16-57738-

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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